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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學生寒假生活須知 
 

一、 寒假假期：115年 01月 24日(六)至 02月 13日(五)止；農曆春節假期：02月 14日（六）至 02

月 22日（日）止。 

二、 開學時間：115年 2月 23日(一)開學上課。 

三、 115/01/27～115/02/13七年級寒假返校打掃注意事項 

日期 
1/27 1/28 1/29 1/30 2/2 2/3 2/4 2/5 2/6 2/9 2/10 2/11 2/12 2/13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班級 715 714 713 712 711 710 709 708.707 706 705 704 703 702 701 

注意事項： 

1、 返校打掃日請穿著學校運動服返校，服務時間為 08:30~10:30，集合地點為大門口川堂。 

2、 若無法於表定時間返校者，可另擇其他班級的打掃日期直接至現場報到完成補打掃。 

3、 凡出席者將核發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2小時。 

4、 返校打掃日當天下午開放全校學生銷過打掃，需事先登記，有需要的同學請於 115/01/20(二)

放學前洽詢衛生組預先登記，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 學生假期生活注意事項 

1、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行人道路安全：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不任意穿越車道、不滑手機

過馬路、闖紅燈，不任意跨越護欄及安全島，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穿著亮色及有反光的

衣服，預留充足的時間，並在安全路口通過道路。 

（2） 自行車、機車與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駕駛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時，應依規定配戴合格之
安全帽，另為保護學生騎駕自行車之安全，可鼓勵學生於駕騎該車時，配戴自行車安全帽。
駕駛期間切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並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另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野死角，應避免過於靠近或與大型車
併行，以維護生命安全。  

2、 預防詐騙宣導：學生擔任車手涉詐欺案件數攀升，尤以 12至 23歲涉案最多，務請加強運用多元化

宣導管道，提醒學生勿輕易提供個人帳戶資料及謹慎使用第三方支付平臺，並避免協助他人領取金

錢，以防遭不法分子詐騙及利用。 

3、 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MTV、室內演唱會、室內團體活動等，從事該項活動時，首

先應選擇安全無疑慮之場所並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學校應提醒學生熟悉相關消防（逃生）器

材操作，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並以保護自身安全為原則，方能確保學生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

其次，應告誡同學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4、 藥物濫用防制：新興毒品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販賣、利用短影音 APP附加 QR碼提供貨品，請提醒家長

留意學生，對於各式通訊軟體上奇怪的暗語及販售高於平常市價金額的物品都要提高警覺，避免學

生涉入網路販毒；另近期警方查獲「大麻」(二級毒品)與「依托咪酯」(俗稱「喪屍煙彈、一口暈、

上頭煙」)混入電子煙油偽裝之涉毒案件，千萬不要因好奇購買、使用，以免觸犯法令又傷身（相關

資訊請參考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站/文宣專區 https://enc.moe.edu.tw/home）。 

5、 居家防火、用電安全：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學校應積極提醒學生注意居家防火、用電安全之

重要性，利用火災案例教導學生。如遇火災發生時，應保持冷靜鎮定，立即通知周圍人員，並且撥

打 119報案，報案時應告知火災正確地址、人員所在樓層位置，以及有無人員受困。受困火場，切

勿慌張，以及切勿躲在衣廚、浴廁裡或床鋪下等不易發現場所。 

6、 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學生閒暇的時間變長，加上行動上網的普及，各式上網載具亦提供了種類多

元的應用程式與遊戲下載，因此更容易使得學生沉迷於網路世界或遊戲，近年來由於過度沉迷於玩

手機遊戲所引發的病症也逐漸增多，特別是對肩頸、手腕與眼睛的傷害，請學校於家長聯繫函加強

宣導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並提醒家長應注意孩子安全上網、網路使用行為及時間管理等問題，避

免過度依賴 3C產品，以培養孩子正確使用網路的態度、技能和習慣，養成健康上網好習慣。 

7、 性平教育宣導：鼓勵同學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以增身心健全發展，並提醒「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

條例」及刑法相關規定，應保持四不，不拍攝、不分享、不轉傳、不持有同學或他人裸照/私密照，

以避免觸犯刑責；同學若遇兒少性剝削事件時，其求助資源包括撥打 110/113、性影像處理中心，

及學校學務/輔導處室。 

8、 如需緊急聯絡，請撥學務處服務專線：2932-3794#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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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寒假服務學習活動相關事宜 
1.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時數採計時間為 114.08.01至 115.01.31 

七、八年級的學生，若本學期時數不足者，可以至衛生組登記愛校服務時間，並於指定時間內完成； 

或至訓育組領取綠色的服務學習申請表，於 1/31前至校外服務，開學後(2/26星期四前)再將申請表送

交訓育組登錄。 

根據基北區高中職超額比序規定，學生服務學習採計至九年級上學期，五個學期中至少有三個學期，每

個學期服務時數需達 6小時，得採計積分 4分；當學期服務時數若不足 6小時，則積分為 0分；超過 6

小時，最多只採計 4分。請同學留意，以維護自身未來參加高中免試入學的權益！ 

2.114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時數採計時間為 115.02.01 至 115.07.31 

同學可以利用寒假期間到校外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構進行服務學習活動(校外各機構提供

的服務學習活動，學習內容包羅萬象，服務對象多元性，不但可以增廣見聞還可以體驗人生百態，校外

機構例如：市立圖書館、社教館、博物館、警察局、動物園、弱勢團體基金會、養老院或幼兒園等等機

構)，或下學期參與班級服務學習活動。 

★提醒同學若進行校外服務活動，請事前先打電話預約，填寫並繳交服務學習申請單至訓育組，告知家

長去向，盡量結伴同行！ 

3.114學年度七年級寒假返校打掃活動將核發服務學習時數 2小時 

   (將計為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服務學習時數) 

4.查詢服務學習時數 

家長可利用本校二代校務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如下：學校網站首頁→二代校務行政系統(或掃描右上

QRcode)→點選文山區→點選景興國中→點選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輸入家長或同學的帳號及密碼→登入

後點選服務學習。請協助督促孩子，在規定期間內完成至少三個學期，每個學期六小時的服務學習時

數，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若忘記帳號及密碼：點選忘記帳號/密碼→依據系統提示操作，系統將會重置密碼。若有疑問，請於上

班時間來電學務處訓育組分機 121或輔導室資料組分機 141詢問。 

5.五專服務時數積分採計請詳閱下表： 

  五專升學管道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全國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多元學習表現積

分採計 
服務學習 15分 服務學習 15分 服務學習 7分 

說明 

擔任班級正幹部、副班

長、小老師或社團社長、

副社長任滿一學期得 2 

分，每學期至多 2 分。 

服務學習時數滿 1 小時得 

0.5 分。 

擔任班級正幹部、副班

長、小老師或社團社長、

副社長任滿一學期得 2 

分，每學期至多 2 分。 

服務學習時數滿 1小時得

0.25 分。 

擔任班級正幹部、副班

長、小老師或社團社長、

副社長任滿一學期得 1 

分，每學期至多 1 分。

服務學習時數滿 8小時得 

1 分。 

認證採計至 115年 04月 27日止 115年 05月 14日止 115年 05月 14日止 

6.九年級同學請特別注意： 

(1)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期間為 112學年度上學期至 114學年度上學期(115年 1

月 31日)止。 

(2)五專多元入學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時數認證詳細資訊，可參考「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方式說明」網站：https://www.techadmi.edu.tw/page.php?pid=84 

二代校務系統 

 


